
附2

钢铁行业规范企业引领评价指标体系
	一级指标
	序号
	二级指标
	具体要求

	高端化
	1
	科研平台
	具备相应资质的研发中心、技术中心、创新中心、重点实验室等企业科研机构。（自有、母公司或控股的钢铁企业亦可）

	
	2
	研发投入占比
	经专业机构审计后的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（R&D）达到一定水平（采用上年度数据）。

	
	3
	科学技术奖
	获得相应级别的科学技术奖。（自有、母公司或控股的钢铁企业亦可）

	
	4
	钢铁标准
	近5年参与制订一定数量的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（累计值，数据截至申报或自查年度上年的12月31日；自有、母公司或控股的钢铁企业亦可；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起草单位前5位，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前3位。）

	
	5
	专利情况
	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的中国专利奖，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一定水平。（自有、母公司或控股的钢铁企业亦可）

	
	6
	质量奖
	获得相应级别的产品质量奖项，如中国质量奖、全国质量奖、省级政府质量奖、冶金特优质量奖等。（自有、母公司或控股的钢铁企业亦可）

	
	7
	单项冠军
	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。（自有、母公司或控股的钢铁企业亦可）

	智能化
	8
	数字化转型水平
	按照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评估标准、《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新型能力分级要求》（GB/T23001）有关要求，获得一定级别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证书，数字化转型水平达到一定级别。

	
	9
	智能制造成熟度
	按照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对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进行评估，智能制造成熟度达到一定级别。

	
	10
	人工智能应用
	推动钢铁+人工智能创新应用，促进人工智能与钢铁工业深度融合。

	
	11
	智能制造标准
	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《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》要求，近5年参与制定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（自有、母公司或控股的钢铁企业亦可）

	
	12
	智能制造示范
	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的智能工厂、数字领航名单、5G工厂、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示范名单、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示范名单、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名单或典型应用场景名单、原材料行业数字化转型典型场景及标杆工厂等。

	绿色化
	13
	超低排放
	完成超低排放改造（含有组织排放、无组织排放、清洁运输共3项），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官方网站进行公示，经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公告评为钢铁行业环保绩效A级企业。

	
	14
	绿色工厂
	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的绿色工厂名单。

	
	15
	能效标杆
	主要生产工序能源消耗指标达到《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》规定的“标杆水平”。

	
	16
	低碳发展
	采用先进降碳工艺技术，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首台套应用的降碳工艺示范（中试）项目。（自有、母公司或控股的钢铁企业亦可）

	高效化
	17
	吨钢纳税
	吨钢纳税达到一定水平（采用近3年平均数）。

	
	18
	吨钢利润
	主营业务（黑色金属矿采选、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）吨钢利润为正且高于行业平均值（采用近3年平均数）。

	
	19
	资产负债率
	经专业机构审计后的资产负债率处于一定水平（采用上年度数据）。

	
	20
	兼并重组
	近5年与国内或国外其他钢铁冶炼企业进行实质性兼并重组，兼并重组后企业产量达到一定规模。（以兼并重组后企业集团口径计；自有、母公司或控股的钢铁企业亦可）

	安全化
	21
	生产安全
	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企业要求。

	
	22
	安全事故
	上年度以来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、网络安全事件、数据安全事件。

	
	23
	网络安全管理
	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《工业互联网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》要求，钢铁企业应承担本企业网络安全主体责任，主动开展自主定级、安全建设、风险评估和安全整改等工作，落实安全防护标准，有效应对网络安全风险，保障本企业网络安全。

	
	24
	数据安全管理
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、《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工信部网安〔2022〕166号）要求，钢铁企业应当对数据处理活动负安全主体责任，建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，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并识别重要数据，具备数据分级防护能力，开展数据安全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，掌握重要数据的企业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数据安全风险评估，确保数据持续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。

	安全化
	25
	资源保障安全
	长流程企业：自有或参股（股权≥10%）国内矿山、权益矿（自有、母公司或控股的钢铁企业亦可）的铁矿供应量占企业铁矿总消耗量达到一定比例。

短流程企业：自有或参股（股权≥10%）废钢回收加工企业、直接还原铁企业、镍铁企业（自有、母公司或控股的钢铁企业亦可）的含铁原料供应量占总消耗量达到一定比例。

	特色化
	26
	装备技术水平
	电炉炼钢工序符合以下要求（采用上年度数据）：

1.采用超高功率电弧炉（单位功率水平>700kVA/t）；

2.连铸坯热装热送比例：普钢≥90%，优特钢≥60%，不锈钢≥50%；

3.电弧炉平均冶炼周期：普钢≤35min，优特钢≤50min，不锈钢≤120min；

4.电极消耗：普钢≤0.8kg/t，不锈钢≤4.0kg/t；

5.冶炼电耗≤350kWh/t，不锈钢冶炼电耗≤500kWh/t；

6.电弧炉采用底吹搅拌或电磁搅拌技术；

7.电弧炉采用电极智能调节等智能控制系统；

8.电弧炉配备集束氧枪，不锈钢电弧炉配备自耗式氧枪；

9.电弧炉冶炼废钢收得率≥92%；

10.具备废钢连续预热装置，且废钢预热温度可稳定达到400℃及以上。

	
	27
	炉外精炼
	配备LF精炼炉及真空精炼装备（VD炉、VOD炉、RH炉等）。

	
	28
	特种冶炼
	采用电渣重熔、真空自耗、真空感应等特种冶炼工艺进行生产。

	
	29
	生产品种
	鼓励电炉钢企业优化产品结构，提高合金钢产品比例。合金钢定义按照《钢分类 第1部分：按化学成分分类》（GB/T13304.1）规定（采用上年度数据）。

	
	30
	原料供应
	1.使用废钢为原料的短流程企业配套建设（含协作或合作）废钢铁加工配送中心，且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的废钢铁加工行业准入企业名单；

2.具备智能分拣废钢的专用生产线，可实现废钢智能判级。

	
	31
	清洁能源使用比例
	太阳能、风能、生物能、水能、地热能、氢能等清洁能源转化的电力（绿电）占全年电耗达到一定比例（采用上年度数据）。

	
	32
	二噁英治理
	使用废钢为原料的短流程企业需配备二噁英治理设备，并且上年度烟气二噁英排放浓度<0.2ng-TEQ/m3。


注：第1项至第25项指标适用于长流程企业和短流程企业；第26项至第32项指标为特色化指标，仅适用于短流程企业。


